


工程设计说明 
1、设计依据 

1.1 “永兴街道滨河东区人居环境提升项目”的设计委托书。 

1.2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2013 年 4 月)。 

1.3 设计资料 

1.3.1 甲方提供相关资料。 

1.4 采用规范及规程 

1.4.1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2012）。 

1.4.2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1.4.3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 

1.4.4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1.4.5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5）。 

1.4.6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10-2019）。 

1.4.7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2003）。 

1.4.8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 50332-2002）。 

1.4.9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排水管》（GB/T 11836-2023）。 

1.4.10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2008）。 

1.4.11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预制混凝土圆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CECS 

143:2022）。 

1.1.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 

1.1.2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D30-2015）。 

1.1.3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T3610-2019）。 

1.1.4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50476-2019）。 

1.1.5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1.1.6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1.1.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 年版)GB50010-2010。 

1.1.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 年版)GB50011-2010。 

1.1.9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1.1.10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1.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1.1.12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1.1.13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1.1.14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1.1.15 《混凝土结构设计通用规范》GB55008-2021。 

1.1.16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 

1.1.17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 

22G101。 

1.1.18 《埋地矩形雨水管道及附属构筑物》09SM202-1。 

1.1.19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2016 年修订版)。 

1.1.20 《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 51224-2017)。 

1.1.21 《城市道路路线设计规范》（CJJ 193-2012）。 



1.1.22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2012）。 

1.1.23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2013）。 

1.1.24 《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2013）。 

1.1.25 《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设计规范》（JTG／T3311—2021）。 

1.1.26 《公路平面交叉设计细则》(JT/T—2015)。 

2、 工程地质概况 

本工程暂无地勘报告，参考临近工程地勘报告，暂按沙土场地、无地下水设计。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地震分组属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

安全等级：桩板式挡墙段安全等级为一级，稳定系数不小于 1.35；其余段安全等级

为二级，稳定系数不小于 1.3；使用年限：支护结构设计有效期限为 50 年； 

3、挡墙设计 

3.1 挡墙工程设计 

3.1 支护结构设计原则及技术要求 

（1） 支护结构构件受荷后不发生强度破坏。 

（2） 挡墙周边环境根据现阶段提供资料得知，方案实施前应予以复核，如 

周边环境条件与此不符，应及时反馈设计院。 

 

3.2 挡墙平面设计 

本挡墙工程支护采用仰斜式挡土墙的形式。 

位置详见平面图，做法详见“土墙标准设计图”。 

3.3 工程材料水

泥及钢材： 

（1） 水泥强度等级为 42.5R，并经过复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3.4 钢筋采用《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中的 HPB300 级和 

（2） HRB400 级钢筋；A 表示 HPB300 钢筋（一级钢筋，fy=270N/mm2）；C 表示 

HRB400钢筋（三级钢筋，fy=360N/mm2）； 

材料试验及检测： 
 

原材料试验及检测应按照《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及《建 

 

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GB 50330-2013）相应要求执行。 

 

3.5 施工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仰斜式挡土墙施工 

（1） 计参数：[σ]=250KPa，^=35°，当地基承载力小于 250kPa 时，地 

基采用 6%水泥土垫层处理； 

（2） 挡土墙身采用 C25 片石混凝土浇筑； 

（3） 挡土墙泄水孔采用Φ10 厘米 pvc 排水管，泄水孔设置间距 2～3m，上 

下左右交错布置，且最下一排泄水孔的出水口应至少高出地面线 0.3 米； 

 

（4） 挡土墙应分段砌筑，每段长度一般为 10~15 米，两段间设置伸缩缝， 

在地形、地质变化及墙高变化较大处应设置沉降缝，沉降伸缩缝宽 2 厘米。 

3.6 防排水措施 

（1） 挡墙工程施工应设置防排水措施且在排除水患后进行，防排水措施包括坑



顶（或地面）排水措施、坡面排水措施及挡墙内排水措施。 

（2） 坑顶设置水平护顶，水平护顶与自然地面平齐，其长度不小于1m，且 

应做至围墙，以免雨水等下渗影响坡体和围墙的安全。 

（3） 挡墙周边不得有低洼积水区，施工前重点应探明并排除挡墙周边地下管网

渗漏水情况，防止其渗入挡墙侧壁。 

（4） 施工面层混凝土喷射前应根据坑壁渗水情况（或潜在的渗水区域）设 

置泄水孔。泄水孔水平及竖向间距为2m，呈梅花型布置。 

3.7 变形监测 

支挡结构施工前，应由建设方委托具备勘察资质的第三方对挡墙实施现场监 

测，并应按照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编制完整的监测方案。 

  根据规范要求，应对挡墙顶进⾏⽔平变形监测。 

3.7.1 沿支护结构顶部每隔20m设置水平位移观测点，且每段不少于3个点。 

3.7.1 监测项目在支挡结构完成后，应测得初始值，且不应少于两次。挡墙竣

工后，挡墙监测时间不少于两年。强降雨后、变形较大或出现其它异常情况时应

增加监测频次。 

3.7.1 挡墙水平位移控制值20mm，报警值15mm。 

3.7.1 土方施工时应注意观测点的保护，监测结果应及时反馈，实行信息化施

工和动态设计；当监测结果达到预警值或变形突变、变形较大及出现其它异常情

况时，立即停止施工，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进行，确保施工过程中边坡及周边环

境的安全。 

3.2 4、施工方法及注意事项 

4.1.1 一般路基施工 

4.1.2 施工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执行。 

4.1.3 路基填筑前，应对填料含水量、最大干密度进行测定，压实过程中应对

填料的含水量严格控制，压实后检查填料的密实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4.1.4 路基在雨季施工时，应注意加强施工管理，做好临时排水和防护措 

施，避免路基和边坡受雨水冲刷造成拉槽、坍塌。 

4.2 路面施工注意事项 

4.2.1 为保证路面质量，基层混合料应全部由拌和站集中拌和供应，并采用全

断面机械摊铺法施工。基层、底基层混合料运输摊铺时不应产生粗、细粒离析现

象，分布应均匀，碾压应充分，并要及时养生，达到规定的密度。 

4.2.2 基层、底基层施工完毕后应立即进行养生，其养生期一般不得少于 7天。

养生期间，除洒水车外，应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施工车辆应从施工便道进出工地。 

4.2.3 为满足路面平整度要求，要求施工中从路面基层开始均对道路路拱及 

各分层平整度进行控制。 

4..3 路基防护工程 

4.3.1 路基边坡开挖后，应立即刷坡并实施相应的防护，以防雨水冲刷。 

 

4.3.2 路基外侧在必要的路段应设置必要的排水设施，防止路基以外水流入 

 

路基范围。 

4.3.3 路基坡面防护施工前，应对边坡进行修整，清除边坡上不密实的松 

土。 



5.其他 

5.1 开工前应进一步对地下管线及文物进行普探，查明各种地下管线及构筑物

的详细情况，并联系相关单位进行施工保护。施工过程中,在本设计所提供的现状

管线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明地下管线的铺设情况,特别是给水、光缆等重要管

线，若发现管线与本工程发生冲突时,应通知设计方及建设方及时解决注意与现状

道路的衔接平顺。 

5.2 施工前应对水准点高程及中线坐标进行复核。高程闭合后方可使 用。不

得采用其他未经同意的水准点。线位坐标需经有资质的第三方测量单位验线合格，

经监理单位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 

5.3 施工前应对相交现状道路的高程进行复测，与设计一致时，方可施工，保

证衔接平顺。施工中如发现其它未尽事宜应及时通知设计及有关单位协商解决。沿

线单位出入口均应按照有关规定报建设单位进行其交通安全评价后，由有资质的

设计单位设计后统一实施，确保出入口安全及道路通行顺畅。 

5.4 本工程在实际施工中，可能与《施工图设计》中的工程数量不相符，最终

要以实际完成工程量作为结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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